关于开展“感动淹中——我心中的美丽女性”评选活动的通知

各工会小组： 

为了进一步倡导高尚的职业道德，树立新时期女教师的新形象，激励广大女教职工自信、自立、自强、自尊，开拓创新，现决定在全体教职工中开展“感动淹中——我心中的美丽女性”评选活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比时间

2012年3月2日至3月16日。

二、评选对象
    在校全体女教职工
三、评选条件

1、热爱祖国，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，政治立场坚定。自觉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，具有高尚的社会公德、职业道德、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。

2、艰苦创业、乐于奉献，在平凡的岗位上兢兢业业，做出不平凡业绩。在家庭中默默奉献，为科学育子、和谐家庭付出不懈努力的好母亲、好婆婆、好妻子、好女儿、好媳妇等。
四、评选方法

由各工会小组组长具体负责召集，在工会小组内宣传发动，民主推选出一定比例的人选上报学校工会。
五、表彰奖励

   学校行政、工会将根据各工会小组的推荐情况，商议决定对获奖的教职工给予表彰和奖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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